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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履职情况 
（1） 扎实开展学习，增强法治意识。一是作为主要领导，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始终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任务，通过参加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、机关支部集体学习、“逢九必讲”课堂等方式，深刻理解把握精神实质，不断提升自身法治素养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日常考核。二是带领班子成员及全体干部积极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内容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日常工作。全年组织开展各类学习30余场次，干部全部完成“法宣在线”学法任务，并通过年终考试，参考率及合格率均为100%。
（二）创新宣传途径，提升普法质效。一是以宪法宣传月、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、“12·4”法治宣传日等重要节点为契机，利用法治公园、法治广场、法治长廊等场所，结合岗位大练兵、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融情活动，用好微信公众号、微信群、抖音直播等新媒体阵地，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，提高居民法律意识。二是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定期举办法治大讲堂，通过以案说法、热点解读、现场互动等方式，向居民多角度普及法律知识，全年组织开展各类普法活动、普法课堂20余场次，受众2000余人次。三是在社区设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，在25个居民小区设立矛盾纠纷调解厅，共调解矛盾纠纷400余件，调解成功率达95%。
（三）运用法治思维，推进基层治理。一是按照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要求，成立法学会，街道设立法律顾问、法官工作室，确定1名法律顾问、1名兼职法官、1名兼职检察官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，为辖区治理提供法律意见，有效推进物业管理、邻里纠纷等重点工作。全年解答法律咨询300余起，提供法律服务400余人次。二是依法开展矛盾纠纷化解，用好用活“三色预警、分级处理”矛盾纠纷化解机制，调处矛盾纠纷件，实现“矛盾不上交、平安不出事、服务不缺位”的工作目标。三是增强法治思维，用好“街所联动”工作机制，重点开展公租房等偏远散区域和流动人口聚集区域的管理工作，完成异地流入人员服务全覆盖，实现了从“管住”到“管好”的转变。完善网格化管理、精细化服务、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，提升网格治理效能。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学用结合涵养理论。坚持在“学”字上下功夫，重点抓好《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《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》等权威读本的学习；在“用”字上出效果，进一步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养成用法的思维，严格遵循“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”这一思路，将法律意识贯穿于整个工作中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依法推进法治建设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加大普法宣传力度，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。依托法治公园、法治长廊以及抖音直播等新媒体阵地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，联动法学会专家等资源，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，推动法治观念形成。建立联动共享法律专业队伍机制，落实法制审核制度，规范执行法制审核工作。
（三）抓好矛盾纠纷化解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坚持“调防结合、以防为主”原则，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发挥人民调解工作“第一道防线”作用，依托“三色预警、分级处理”工作机制，用好“1+4”专业化队伍体系，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，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风险隐患和不稳定因素。
（四）依法依规为民办事。督促班子成员和社区“两委”班子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，树牢法治思维。依法依规推进国道沿线平房拆除，开展辖区建筑隐患排查整治，紧盯房屋漏水、暖气不热等居民反映热点问题，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。落实网格化管理职责，不断提升管理效能。
（五）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。推动普法工作由“灌输式”转向“互动式”和“体验式”，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激发干部和群众的学习积极性。通过建立长效机制，确保法治教育深入人心，持续巩固法治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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